
油尖旺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合辦 

第十屆油尖旺區青少年三人籃球賽 

＊比賽章程＊ 

1. 名稱：第十屆油尖旺區青少年三人籃球賽 

2. 參加資格： 

2.1 凡本港之合法社團、學校、商號、機構及私人組織之籃球隊，並願遵守章程

者均可報名參加，但須經賽會審查核淮。 

2.2 參加隊伍須最少有 1 位成員於本區居住、就業、就讀或為本區非政府志願團

體有效會員。     

3. 組別及名額： 

男子初級組-16 歲或以下 （9/1/2005 或之後出生）-14 隊 

男子高級組-17 歲至 21 歲（9/1/2000 至 8/1/2005 之間出生）-14 隊 

男子公開組(不限年齡)-12 隊 

女子公開組(不限年齡)-12 隊 

男子高小組-12 歲或以下 （9/1/2009 或之後出生）-14 隊 

女子高小組-12 歲或以下 （9/1/2009 或之後出生）-14 隊 

4. 球員資格：符合組別年齡限制、持香港居民身份證，健康情況良好並適宜比賽 

       者均可參加。  

5. 比賽日期：2022 年 1 月 2 日及 1 月 8 日  

6. 地點：初賽（2/1）-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籃球場          

   決賽及個人技術挑戰賽（8/1）- 大角咀體育館  

7. 報名：  

7.1 各領隊需要得到球員同意（未滿18歲應得球員家長同意）代表該球隊參加本

比賽後，才能辦理該球員的報名手續。 

7.2 每隊球員限報4人，最少3人，報名後不得更換或取消。每名球員只能報名壹

隊。每隊容許上報1名曾參加2020或之後年度甲組籃球聯賽球員（女子甲組，

男子甲一及甲二組）。 

7.3 參賽球隊需將以下資料及報名費送達本會。 

7.3.1 填妥報名表格（須最少3名球員），並由年滿18歲之領隊簽署。  

7.3.2 須提供領隊及球員之身份證副本。  

7.3.3 親身到本會報名，經核對身份後可取回領隊及球員身份證副本。  

7.3.4 報名費：HK$100（出席賽事後可於8/1/2022活動完結後獲發還）。 

7.3.5 參賽名額屬先到先得，每個組別任何團體/球隊/學校名稱或領隊姓名

限報2隊。 

7.4 報名地址：九龍旺角上海街557號旺角綜合大樓3樓 香港遊樂場協會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7.5 報名日期：3/12/2021（2:00pm） 至 17/12/2021（9:00pm），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7.6 分組抽籤日期：23/12/2021（6:00pm），敬請已成功報名隊伍之領隊出席。 

7.7 抽籤地址：九龍旺角上海街557號旺角綜合大樓2樓 香港遊樂場協會  

     油尖旺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辦事處 

8. 獎品：各組設冠軍-1 名（$1000）、亞軍-1 名（$800）、季軍-1 名（$600）運動用        

   品券、獎盃及獎牌。 

各組設 K.O 王-1 名（$1000）運動用品禮券（取得 21 分提早勝出賽事次 

數最多之隊伍，如有隊伍次數相同則比較總得分，如仍相同則統計總失

分）。 

各組設最有價值球員-1 名（$500）運動用品禮券。（由賽會選出） 

個人技術挑戰賽設冠軍-2 名（$300）運動用品禮券。 

9. 比賽規則： 

9.1 球場與球 

9.1.1 3X3比賽籃球場尺寸規定為寬15公尺、長11公尺，場內應有合乎籃球

比賽球場尺寸規定之各個區域，包括罰球線5.80公尺、兩分線6.75公

尺、及籃下無撞人半圓區域。 

9.1.2 可使用正規的籃球場之半場進行比賽。 

9.1.3 所有組別的比賽用球，須使用6號球。 

9.1.4 每一球隊由4名球員（3名在場上比賽，1名替補員）組成。 

9.2 比賽職員：比賽職員包括1名裁判員，另有1名記錄員／1名計時員兼12秒鐘 

          操作員協助他（他們）工作。註：如需要，賽會可設2名裁判員。 

9.3 比賽開始： 

9.3.1 比賽前兩隊同時熱身。 

9.3.2 擲毫決定哪一隊獲得第一次發球權。擲毫獲勝的隊可以選擇比賽開

始時的第一次發球權或加時開始時的第一次發球權。 

9.3.3 比賽開始時每隊必須有3名球員上場比賽。 

9.4 得分： 

9.4.1 在圓弧內每一中籃得一分。 

9.4.2 在圓弧外每一中籃得兩分。 

9.4.3 每一罰球中籃得一分。 

9.5 比賽時間／比賽勝方： 

9.5.1 一般比賽時間如下：每場比賽限時10分鐘，暫停及最後2分鐘死球撥

停計時。當完成球權轉換(即球已在進攻隊手中)即啟動12秒進攻計時

間。 

9.5.2 比賽時間結束前，首先獲得21分或以上的隊應是比賽勝方，此規定

只適用於每場比賽時間之內，不適用於加時比賽。 

9.5.3 每場比賽結束，若得分相等，為打破和局應進行加時比賽。加時比

賽應即時進行。加時比賽，首先獲得2分的隊應是比賽勝方。 

9.5.4 預定比賽時間，若球隊沒有3名已準備好出場的球員在比賽場地，則



宣判該隊“因喪失比賽資格”判作失敗。 

9.6 球員／球隊犯規： 

9.6.1 球隊犯規達 6 次後，該隊即處於「球隊犯規：罰則」狀態。為避免

異議，球員不會因為個人犯規次數而被判失去比賽資格。 

9.6.2 侵犯圓弧內的投籃球員，應判給 1 次罰球。侵犯圓弧外的投籃球員，

應判給2次罰球。 

9.6.3 侵犯投籃球員若球中籃，應計得分並追加 1 次罰球。 

9.6.4 球隊犯規第7次、第8次、或第9次時，均應判給對隊2次罰球。第10

次或以後每1次犯規均應判給對隊2次罰球加球權。此條款同時適用

於侵犯投籃球員，但不照9.6.2 條及 9.6.3 條罰則執行。 

9.6.5 「技術犯規」應判給對隊1次罰球加球權。「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應

判給對隊2次罰球加球權。完成「技術犯規」、或「違反運動道德犯

規」的罰球之後，應在圓弧頂外的場區進行球權轉換恢復比賽。 

9.6.6 控球隊犯規不須判給罰球。 

9.7 拖延比賽： 

9.7.1 拖延比賽或不積極試圖得分，將視作違例。 

9.7.2 球隊必須在12秒鐘內試圖投籃。當球在進攻球員手中、或中籃後在

完成球權轉換後球在進攻球員手中時，即啟動投籃計時鐘。 

9.8 球的打法： 

9.8.1 中籃或最後一次罰球中籃之後非得分隊任何一名球員在籃下（不是

端線外）控球後即繼續比賽，如同在比賽中球員在場內獲得控球權

繼續比賽一樣。此時防守球員（即原得分隊球員）不得干擾進攻球

員（即原防守隊球員）控球，亦不得干擾在無撞人半圓區域內的控

球員。該控球員可以運球／傳球至圓弧外場區。 

9.8.2 投籃或最後一次罰球未中籃之後若原進攻隊搶獲籃板球，可以繼續

試圖投籃而不須使球返回圓弧外場區。若原防守隊搶獲籃板球，則

必須使球返回圓弧外場區。 

9.8.3 任何死球情況後任何一隊獲得發球權時應於圓弧頂部場區進行進攻

球員與防守球員球權轉換。 

9.8.4 當球員雙足接觸圓弧外地面且沒有觸及圓弧時，應該確認他是“圓

弧之外”的球員。 

9.8.5 所有“跳球情況”發生時，防守隊將獲得發球權。 

9.9 替補： 

9.9.1 球成死球，球權轉換前准許任何一隊請求替補，被替補的球員須先

行離開球場、並與替補他的替補員接觸後，該替補員才可進入比賽。 

9.9.2 替補只可在球籃對面的線外進行，此時裁判員或記錄台職員不須作

出任何指示。 

9.10 暫停： 



9.10.1 球成死球，准許任何一名球員請求暫停。 

9.10.2 每一球隊請求暫停一次，暫停時間30秒鐘。 

10. 比賽制度：單循環制及淘汰制。  

11. 比賽積分：根據《國際籃球聯會3對3比賽規則》計算。  

12. 裁判：各場比賽由本會派出裁判員執法及當值，各隊須絕對服從，不得異議。  

13. 球衣：  

13.1 比賽秩序表排名在先的球隊須穿著淺色球衣（通常指白色），排名在後的

球隊須穿著深色球衣（通常指其它顏色球衣）。每隊球員須穿著整齊及款

式一致之球衣作賽，違反規定者，賽會有權取消該隊該場之作賽資格。  

13.2 各球隊須備有合規格之球衣，如對賽隊伍球衣顏色相同或相近，違反顏色

規定的球隊須穿上賽會提供之號碼衣作賽。  

13.3 球隊可選擇穿著印有該隊名稱的球衣或沒有任何球隊名稱的球衣，亦可無

須印有號碼。  

14. 比賽編排： 

14.1 各隊須依照賽會編定之賽程派隊出賽，如遇特別事故，本會有權將之改期，

再由本會另行通知。  

14.2 所有信件及賽程表將根據聯絡人資料以電郵寄發，球隊如有疑問可向本會

查詢。  

14.3 賽程表將於開賽前天寄發予所有參賽球隊。  

14.4 最新比賽資料以本會網頁公佈為準，球隊務必留意網頁公佈。  

15. 改期：  

15.1 本會編定之賽程，不得申請改期。如遇特別事故，賽會有權將比賽更改。 

15.2 天文台若在首場比賽前3小時仍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警告，當天所

舉行的賽事將會取消。  

15.3 如因天氣或其他特殊原因未能於 2/1/2022（初賽）作賽，賽會將安排於 

8/1/2022 直接進行淘汰賽，賽程安排另行通知。 

16. 違犯章則：  

16.1 如會方需要核對球隊所填寫的資料，球隊須呈交球員身份證正本以備查

核。  

16.2 球隊遣派未報名（包括未辦齊報名手續）、同時報超過1支球隊、被罰停賽

或不符合參賽資格之球員出賽，均作違背章則論，該隊將會被取消比賽資

格，已進行之賽事成績亦會作廢，所繳費用將不獲發還。  

16.3 如賽會於即場比賽開賽前發現球隊填報違規球員，將警告球隊立刻更正。

球隊如不合作，裁判可決定取消該場比賽，並將事件交回會方處理。  

16.4 球隊之職員及球員被賽會職員投訴、違犯章則或被當值裁判員判「取消比

賽資格」者，賽後將交由賽會處理及判決，在判決前該球隊或球員暫不能

參加比賽。  

16.5 球隊之職員及球員不得對球賽之結果存有賭博性之預測，違者可被取消比



賽資格。  

17. 出示證件：每場比賽開始前，雙方已登記在記錄冊上之球員需將有關身份證明

    文件（包括香港身份證、護照或回鄉證）呈交當值記錄員（即本會派  

       出之工作人員及即場裁判）對照，以確定其身份與記錄冊上資料相

符。  

18. 棄權：  

18.1 參加球隊應依照比賽編定時間派隊出場比賽，請各球隊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

準備作賽。  

18.2 逾時5分鐘不派隊出賽或不足三人出場比賽判作棄權論。  

18.3 球隊一旦被判棄權，對賽對手將會視作勝出。 

19. 退出：如球隊報名後退出或被取消資格，所繳費用一概不獲發還。 

20. 報名費（按金）：  

20.1 出席所有賽事後可獲發還。（所有賽事結束後即場發還，如當日未有領取，

必須於賽事完結後1個月內領取，逾期恕不接受，而該款項將捐贈予香港遊

樂場協會作慈善用途。） 

20.2 如發生暴力行為，包括：打架、惡意破壞場內任何物品、暴力犯規等情況

賽會將會扣除該球隊按金。 

20.3 無故缺席賽事將會扣除球隊按金。 

20.4 違規球員出賽將會扣除球隊按金。 

21. 取消比賽資格犯規：  

21.1 如球員、教練及領隊被當值裁判員判予「取消比賽資格犯規」者，在賽會

未審訊判決及公佈前，該球員、教練及領隊須暫停參加比賽。  

22. 法律責任：    

22.1 球隊負責人對該隊職員、球員及與球隊有關之觀眾，應勸導和約束嚴格遵

守球場秩序，以免發生不愉快事件。 

22.2 倘若於比賽場內發生任何違法行為及暴力事件，賽會將其交予警方處理，

涉事人士需承擔法律責任。  

23. 個人資料收集： 

23.1 閣下在報名表所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會供本會作競賽有關的用途，

閣下必須確保所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在報名表所提供個人及有關的資料

純屬自願。然而，如果閣下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

理閣下參賽申請。  

23.2 本會將可向閣下宣傳及推廣各樣活動及服務，如有不同意者，請以書面通

知本會。  

23.3 本會可能會把閣下提供的資料提供給其他部門／組織／人士按有關條例或

章程作報名及競賽有關的用途。如果閣下不同意把資料提供給其他部門／

組織／人士，請書面通知本會。  

23.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內所載的條款，閣下有權要求索閱



及修訂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的資料。該等要求應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24. 責任聲明：  

24.1 領隊須確保該隊球員均身體健康，適宜參加籃球比賽，方可替該名球員報

名參加比賽。  

24.2 領隊須聲明，解除對主辦機構的一切責任，在活動期間，本球隊或球員倘

有受傷、疾病、死亡及財物損失，一概與主辦機構及賽會、無關。  

24.3 參賽球隊所有球員，教練及領隊均有責任細閱所有比賽章程及須知，並願

意遵守賽會規則。如有任何爭議，一切以大會最終決定為準。  

 

章程公佈日期：15/11/2021 

查詢電話：9314-0078    網址：mkit.hkpa.hk  

地址：九龍旺角上海街557號旺角綜合大樓3樓  

香港遊樂場協會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